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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

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 号），建立健全

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长效机制，切实提高全市养老机构服

务质量，受淄博市临淄区民政局委托，我司组织开展了淄博

市临淄区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与安全评估调研工作，现将结果

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指标

本次评估所依据指标：

1. 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

2. 《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》

评估以现场情况、机构文件、原始记录及陈述为基础，

进行客观评价

二、评估对象

淄博市临淄区经民政备案的 13 家养老机构。

三、评估原则

1.客观性原则

。

2.公开性原则

在评估操作程序上，力求公开透明，及时向社会公布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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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计划、评估指标、评估结果等内容，便于社会了解和监督。

3.引导性原则

突出鼓励引导、整改提升，以服务质量持续改进为目的，

不断提升养老机构的服务与管理水平。

四、评估方法

五、评估时间

本次评估的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1 日-2022 年 4 月 15

日

依据本次评估指标与内容，采用实地查看、现场访谈、

查阅资料等方法，对 13 家养老机构进行全面、客观的评估

与调研，深入总结各家养老机构目前的运营工作情况，并分

析其当前存在的问题。

.

六、评估结果及数据分析

经评估小组审核，评估结果如下：

认定 4 家养老机构综合达标率在 100%；

认定 6 家养老机构综合达标率在 80%-99%；

认定 3 家养老机构综合达标率在 80%以下。

（详细结果见附件）

七、主要问题

1、机构人员配比不足，工作记录不完善。

2、培训管理制度未落实，对应急管理管理预案、安全

管理常态培训需加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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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机制不完善。

4、服务风险评估机制未建立，九防制度落实不全面。

八、其他

此报告仅限于评估之日现场评估统计情况，民政部门应

加大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监督管理，开展标准化培训，持续督

促各家养老机构改进提升。

2022 年 4 月 16 日

济南知更医养健康产业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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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临淄区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与安全达标汇总

附件：1

表

（上半年）

序

号
名称

床

位

数

护理

型床

位数

机构类别

质量基本规范 安全基本规范
综合达

标率
考核数 达标数 达标率 考核数 达标数 达标率

1 淄博市临淄区春雨慈光养老院 48 10 民办养老机构 96 96 100.00% 50 50 100.00% 100.00%

2 淄博市临淄区中医医院 140 110 民办养老机构 96 90 93.75% 50 40 80.00% 86.88%

3 淄博市临淄区齐康养老院 31 6 民办养老机构 96 80 83.33% 50 38 76.00% 79.67%

4 淄博市康寿护理养生院 180 110 民办养老机构 96 96 100.00% 50 50 100.00% 100.00%

5 淄博市健寿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00 55 敬老院 96 96 100.00% 50 50 100.00% 100.00%

6 临淄区中康颐养金岭回族镇敬老院 80 44 敬老院 96 88 91.67% 50 45 90.00% 90.83%

7
淄博市临淄区养老中心第二康复养

老院
660 400

敬老院、民办养老

机构
96 96 100.00% 50 50 100.00% 100.00%

8 临淄区金岭清源老年健康服务中心 106 68 民办养老机构 96 90 93.75% 50 45 90.00% 91.88%

9
淄博市临淄区夕阳红桓公台养老中

心
200 65 民办养老机构 96 85 88.54% 50 42 84.00% 86.27%

10 淄博市临淄区康平园养护院 83 83 民办养老机构 96 85 88.54% 50 35 70.00% 79.27%

11
淄博市临淄温馨之家养老服务有限

公司
48 39 民办养老机构 96 80 83.33% 50 38 76.00% 79.6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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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12
淄博健寿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敬仲

健馨苑养老分公司
91 60 敬老院 96 92 95.83% 50 43 86.00% 90.92%

13 淄博悦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91 91 民办养老机构 96 90 93.75% 50 50 100.00% 96.8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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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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